
 

关于征集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案的公告 

 

尊敬的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按照《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特向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公开征集持有人大会提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提案人的资格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征集提案的权益登记日为 2012年 2月 7日，即在权益登记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提交提案。提案人在提交提案时，应按以下要求一并提交其资格证

明文件，包括： 

（1）提案人如为个人份额持有人，则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复印件和深圳证券账户卡（基金账户卡）复印件。 

（2）提案人如为机构份额持有人，则应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

单位可使用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等）复印件和深圳证券账户卡（基金账户

卡）复印件。 

2．提案的时间期限 

2012年 2月 1日（含该日）起至 2012年 2月 7日（含该日）止，为本次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提案期。提交日期以寄出地邮戳日期为准，到达日期以基金管理人委托的公证机构

实际签收日期为准。提交日期应在提案期以内，到达日期不晚于 2012年 2月 15日。 

3．提案的格式 

提案应符合本公告附件规定的格式。 

4．提案的提交方式 



 

提案人应在规定时间内采用邮寄的方式将提案寄送至以下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

大街 6号首创大厦 7层北京市长安公证处（邮政编码 100027），并在信封上注明“大成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提案”字样。 

5．提案的内容 

（1）应与本基金有直接关系。 

（2）应有明确议题，即具体的审议事项。 

（3）应不超出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职权范围。 

（4）就多个事项提交提案，应就每一事项单独提出提案。 

（5）应预留联系人及其有效联系电话。 

6．提案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将聘请公证机构对提案人的资格以及提案的时间期限、格式和提交方式进行

公证。基金管理人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核并公告提案征集结

果。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提案征集情况决定是否召开持有人大会。 

7．提案的公证 

为确保本次持有人大会提案征集工作的公正性，特聘请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本次征集提

案的过程和提案的有效性进行公证。 

8．联系方式 

如持有人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垂询，或登录本公司

网站查询（www.dcfund.com） 

特此公告 

附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案格式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 

http://www.dcfund.com/


 

附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案格式 

 

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案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持有人[         ]现根据贵司《关于征集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提案的公告》，提出以下提案，请贵司予以审核。 

×××××× 

×××××× 

 

个人持有人按以下格式填写持有人信息 

持有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签名（签章） 

 

机构持有人按以下格式填写持有人信息 

持有人名称[         ]  公司公章[         ]   法定代表人签名（签章） 

 

说明：如提案为多个持有人合并提出，应按照上述持有人信息的格式分别填写持有人

信息、分别签名（签章）。 

 

联系人：××××××，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